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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揭培训中心3大“奢靡”
一些培训中心建在风景区配置豪华
借培训之名实为敛财 变身豪华疗养院

一周前，中纪委网站开展 7 月“每月 e 题”：起底隐蔽在培训中心里的享乐和奢
靡。邀请网友揭露隐蔽在培训中心、私人会所的“四风”问题。

截至 15日上午，已有 90位网友留言。记者梳理留言发现，不少网友均建议，党员
干部的学习培训可组织在党校或学院举行。

专家则表示，现有的培训中心，在不影响部门培训任务和理顺体制的前提下，一般
都可撤销。

■现象

记者梳理发现，在众多网友留言
中，不少网友反映“培训中心建在风景
区并配有豪华设施，占地大、花费高”。

“常年气温比市区低3—4度，尤其
夏日，岛上凉爽宜人。空气质量优质，
是休养身心的理想居所。”这是某领导
干部培训中心网上的宣传语。

网友“巧思妙构”反映，一些培训
中心选址一般在著名的度假区、风景
名胜区等好地方，有的甚至还配建高
尔夫球场等；过于奢华，本质上与私人
会所、五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既造成
了国家公共资源的浪费，也容易滋生

“四风”问题。

多位网友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在
风景区、温泉疗养地，往往看到各种所
谓的“培训中心”、“培训基地”。这些
培训中心给公款奢侈浪费提供了硬件
基础；借业务培训之名，行旅游享乐
之实。

“培训中心”建在风景区

假“培训”真“敛财”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网站上，不少

以“干部培训”为关键词的招生广告
中，收费标准从数万元起步，到数十万
元不等。

这和网友反映身边的情况不谋而
合。“一些地方的培训中心成了单位盈
利的工具，奇高的培训费用，让基层苦

不堪言，当中蕴含着巨额的利润。而
其基本建设方面的支出，又都来自财
政拨款。培训中心的利润去哪了也成
了谜。”网友“云水襟怀”说道。

不少网友反映，有些单位特别是
一些国企，打着“开会”、“调研”、“座谈
会”等名目，给一些服务对象发邀请信

和开会通知，到一些风景区和媒体不
太关注的地点，举办会议，进行招待，
吃野味、喝好酒、住别墅。

还有网友反映，有的培训中心在
举办活动时，要活动赞助费、培训费用
等动辄几千元，名为培训学习，实为旅
游观光。

培训中心变身豪华疗养院
“南戴河的一些培训中心，一到夏

天，有的是来避暑纳凉的官太太、公
子、小姐；有的带猛犬入内，让接待人
员苦不堪言。”网友说道。

专家指出，培训中心本是提高干
部职工队伍素质，建立学习型社会的
地方。然而，现在一些培训中心名不

副实，挂羊头卖狗肉。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发现，有不少

网友身边的“培训中心”大多来头不
小，装饰豪华，悬挂“厅、委、局”培训中
心的招牌，非常气派，有着星级酒店标
准的客房、套房，各种娱乐设施一应俱
全，成了领导干部贪图享乐、滋生腐败

的温床。
另外，还有网友反映，有些培训机

构甚至已脱离了培训的主业，完全转
为给一些领导服务的私人场所，里面
有游泳场、K歌厅等娱乐场所，有的甚
至还有 SPA疗养项目，给领导私人定
制各种服务。

网友:

培训可在党校或行政学院进行
网友留言表示，党员干部要培训

最好是组织去学校进行，而不是以“修
建培训中心为名，修建娱乐场所。”还
有网友认为，除了党校和行政学院，其
它各类的培训应一律取消。一般业务
发教材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搞什么
培训。

网友“巧思妙构”建议，全社会和

纪检监察机关要盯住“培训中心及去
参训的领导干部”，严肃查处官员借培
训之名到培训中心吃喝玩乐，严格责
任追究并及时通报曝光。一手抓官员
借培训之名行吃喝玩乐之实，一手抓
培训中心及其监管工作。

还有网友建议，整治培训中心的
不正之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一经发

现，要对培训中心主管部门领导先免
职，也要加大力度后续追责。

将政府各个部门的培训中心全部
收回统一管理，然后统一分配，在保留
足够培训的场所外，其余一律转为国
有资产，然后向社会开放。

学者:

一般的培训中心应撤销
有专家指出，相对于公款吃喝、会

所歪风等腐败形式，培训中心的奢靡
腐败更为隐蔽。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
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接受媒
体采访时坦言，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
在海滨等风景胜地建设培训中心的现
象在全国十分普遍，这是过去计划经
济时代“权力型经济”的产物，早就应
该废止。这些培训中心一般都远离城

市中心，过去没有成为公众关注的焦
点。

对于各类干部培训班，中央党校
教授谢春涛认为：“不少培训班的收费
已大大超出了官员的工资支付水平。
如果是个人或企业代替官员交费，这
里边可能存在一种变相受贿。这种行
贿的隐蔽性更高，不易被纠察，危害是
长期而全面的。”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李成言曾提出建议：对现有“培训中
心”，在不影响部门培训任务和理顺体
制的前提下，除少量可以保留外，一般
都可撤销。他认为：“现在那么多单位
想方设法建‘培训中心’，完全是由于
利益的驱动。”

收受巨额贿赂 与他人通奸

湖南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
被开除党籍

15 日，中纪委通报称，
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阳宝华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

经查，阳宝华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

阳宝华生于 1947年，现
年 66 周岁。来自湖南官方
的消息称，阳宝华于 2011年
被辞免省政协副主席职务，
后于2013年退休。2013年6
月 13 日，湖南省委发布通
知，宣布阳宝华退休。

通报称，阳宝华的上述
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
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
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阳宝华开除党籍处
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
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湖南省政府网站消

息，阳宝华被调查前最后一
次公开活动报道为，出席今
年5月8日“长沙市首届花鸟
画展”开幕式。

按照规定，我国省部级
官员的退休年龄为 65 岁。
上述简短的通报意味着，
2013年阳宝华系正常退休。

按照此前惯例，官员只
要退休，就相当于“平安着
陆”。但十八大后，“退休=平
安着陆”现象被屡次打破。

5 月 26 日晚通报，湖南
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阳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时阳宝华已经退休将满一
年。

此前，四川省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郭永祥、安徽省
原副省长倪发科、湖北省政
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均在退休
后被查。

●认定“通奸”需具备三个条件
记者注意到，阳宝华是

从本月以来，中纪委在通报
中提到“与他人通奸”的第

11个官员。
今年6月 5日，中纪委

首次在通报落马官员“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

经理戴春宁”的问题时，使
用了“与他人通奸”的措辞，
并在6月7日专门刊登了一
篇名为“从一个热词看党纪

严于国法”的文章，回应最
近出现的“与他人通奸”的
措辞。

15日，记者从中纪委获
悉，通奸是指双方或一方有
配偶的男女自愿发生不正

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
行为，其在客观方面必须同
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非
配偶的男女双方发生了不

正当性关系。二是不正当
性关系必须是男女双方自
愿发生的。三是造成了不
良影响。“不良影响”，是指

通奸行为给行为人自身的
名誉、各自的家庭、所在的
组织造成的不好影响。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